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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【工作要闻】 

 

吴晓青来梅开展专题调研 
做好垃圾分类、发展循环经济 

 

7月 26至 27日，全国政协常委、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，

民建中央副主席吴晓青来梅就“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的综合处理和

资源化利用管理”重点专题开展调研。市委书记马正勇，市委副

书记、市长王晖，市政协主席戚优华参加相关活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- 3 - 

吴晓青一行先后到平远山布惊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、梅州市

环保能源（生活垃圾焚烧）发电项目现场等地考察调研，详细了

解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，以及梅州

市环保能源（生活垃圾焚烧）发电项目运行以来的各项环保指标

和垃圾处理能力。吴晓青对梅州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

保护工作给予了肯定。他指出，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和资

源化利用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环节，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、保障

人民健康的有效举措，事关民生福祉。梅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

深入调研，摸清梅州在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行业

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立足实际，

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建设，推进垃圾分类全覆盖实施，同时谋划一

批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，服务好已有环保基础设施项目建

设，始终坚持绿色、创新理念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，全力推进循

环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 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赴梅开展 
住房城乡建设重点工作综合检查 

 

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，树立绿色环保的生活理

念，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深入开展，9月 27日，省住建厅城市

建设处许欣毅处长带队、市住建局李宏局长陪同，会同市、区分

类办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重点工作综合检查，检查组先后前往梅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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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商务局、梅州市环保能源（生活垃圾焚烧）发电项目、可回收

物暂存点（秀兰大桥）、江南御景（梅江区江南街道）、虹桥压

缩站、天赐良园小区（梅江区金山街道）等单位，通过现场检查

和查阅台账资料的方式，实地查看了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的配备情

况和垃圾分类的投放情况，指出了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

省住建厅对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同时还对住

建部第一季度系统报送资料评估存在的问题和现场检查提出了整

改要求及工作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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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垃圾分类办举办垃圾分类知识在线答题竞赛 
 

9 月 6 日至 15 日，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了

解广大市民群众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程度和参与程

度，市垃圾分类办特举办垃圾分类知识在线答题竞赛，通过线上

问卷调查的方式，促使广大市民进一步认识到垃圾分类工作的重

要性以及掌握垃圾分类的知识，不断提高垃圾分类意识，扩大垃

圾分类知识的宣传面，倡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。 

此次问卷调查通过《梅州日报》官方微信平台，采取线上答

题随机抽取红包的形式，市民踊跃参与，为梅州垃圾分类工作建

言献策，根据问卷提交答题情况分析，此次问卷调查共参与线上

答题提交问卷 7563 份，市民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达 89.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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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举行“与文明相伴 与健康同行” 
主题活动 

 

9 月 29 日，梅州市文明办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联合举行“与文明相伴 与健康同行”主题

活动，旨在大力开展科学健康知识普及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

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在梅城绿轴花园广场举行的“与文明相伴 与健康同行”活动

中，参加活动的代表们统一着装，并被分为“文明引领队”“健康践

行队”“绿色先行队”“环保守护队”4 支队伍，每支队伍在队长的带

领下沿着既定路线，分别寻找“讲文明”“铸健康”“守绿色”“重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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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”主题对应宣传标语。活动期间，各位活动代表、志愿者们在广

场周边现场向群众派发文明创建、卫生健康、垃圾分类、环境保

护等宣传资料，开展文明健康绿色环保主题宣传，倡导大家从自

身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积极主动当好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引领者、

践行者、先行者和守护者，营造社会文明新风尚。 

 

■【县区动态】 

 

梅江区住建局开展“青年讲堂”第三讲暨 

垃圾分类培训会 
 

  7 月 15 日，梅江区住建局开展“青年讲堂”第三讲暨垃圾分

类培训会。培训会由梅江区建设系统党委书记谢锡明主持，该局

青年干部古文博主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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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博解读了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规定，介绍了当前生活垃圾

分类开展现状，详细讲解了生活垃圾分类方法，并结合住建实际

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。为取得良好的培训实效，此次课堂特

别设置了答疑环节，通过及时的互动和交流，进一步深化了干部

职工对垃圾分类的认识。与会青年纷纷表示，此次培训内容丰富、

图文并茂、讲解生动，不仅让自己更了解局里的工作，还提高了

生活垃圾分类的技能。 

 
 

五华县垃圾分类在行动  督导检查促提升 
 

为扎实推进我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再上新台阶，9 月 28

日，县垃圾分类办组织县卫健局、教育局、科工商务局、县市政

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等行业主管部门对我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

片区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。检查人员采取现场抽查和查阅资

料的方式，对五华县第八小学、水寨镇上坝村办公区、上坝村圆

岭片、田心片居民区、水寨镇黄师新村办公区、五华县卫健局、

五华县人民医院等八大场所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备、现场分类

投放情况以及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宣传效果等进行了指导性专项检

查。 

检查组按照《梅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示范创建指引（试

行）》、《五华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办法（2021-2022）》

等文件对垃圾分类台账和分类设施配备是否完善，公共机构干部

和群众是否按照分类标准投放垃圾等进行综合评估。此次检查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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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发现我县示范片区各区域场所均已开展垃圾分类，配备了一

定数量的分类垃圾桶、指引牌、宣传栏，分别组建志愿者服务队

伍，深入开展垃圾分类宣传，尤其是城区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

的学校、家庭、社区垃圾分类互动实践活动，形成较好的宣传氛

围。但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：一是部分分类标识未更新，使用的

是旧版图标；二是宣传培训开展不足，垃圾分类工作台账不够完

善；三是有自查自纠机制但未常态化开展，公示信息不全等问题，

与省、市示范创建要求存在一定差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接下来，县分类办以此次检查结果为契机，加强对各单位的

检查指导，按照“管行业管垃圾分类”的要求加强组织协调，明

确责任分工，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充分发挥基层社

会治理、基层党组织、居（村）委会、志愿者等力量，推动县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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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区内村（社区）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，做到生活垃圾

分类设施投放到位、宣传到户、督导到点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、

可借鉴的具有五华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验。  

 
兴宁市召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暨 

“美丽兴宁·美好家园” 
行动工作推进会 

 

8 月 10 日，兴宁市在会展中心召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暨“美

丽兴宁·美好家园”行动工作推进会，兴宁市副市长吴思波参加会

议并讲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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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通报了兴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和“美丽兴宁·美好家 

园”行动等工作情况，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任务。 

吴思波对兴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和“两美”行动等工作表示肯

定，并对各相关工作提出三点要求：一要从思想上紧起来。要结

合“创文”“创卫”工作，集中开展一次大清理、大整治，纵深推进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和“两美”行动，共同营造干净整洁、优美有序

的城乡环境。二要从行动上快起来。要压实工作责任，“一把手”

要亲自抓，落实专人负责，严格对照各项工作方案要求，着力抓

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、新一轮“两美”三年行动、生活垃圾清理大

行动、建筑垃圾专项治理行动等工作，确保工作落实见效。三要

从保障上实起来。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、强化督促检查、强化部

门协作、强化长效机制，合力建设干净、整洁、清爽、漂亮的美

丽新兴宁，为推动兴宁高质量发展、创造高品质生活作出更大贡

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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